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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北京

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浩瀚深度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

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浩瀚深度部分募投项目新增

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5〕71 号）同意，

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共计发行 35,429.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

100 元，按面值发行。本次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5,429.00 万元，扣除承销及保荐

费用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864.84 万元（不含税）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 34,564.16

万元。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，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进行审验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（2025）第 102009 号）。 

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，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，全部存放在经董

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，公司已与保荐机构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

银行签订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二、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及整体战略规划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

额将用于投入以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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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

1 
公共互联网安全监测系

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
21,172.23 

北京市海淀区西

四环北路 119 号 

北京浩瀚深度信息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 
深度合成鉴伪检测系统

研发建设项目 
30,529.49 

北京市海淀区西

四环北路 119 号 

北京浩瀚深度信息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3 补充流动资金 429.00 / / 

合计 52,130.72 / / 

三、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情况 

（一）本次新增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

为了更好满足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开展需要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、保障募

投项目的实施进度，公司本次新增了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，未改

变募集资金用途。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调整前 调整后 

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

1 

深度合成

鉴伪检测

系统研发

建设项目 

北京市海淀区

西 四 环 北 路

119 号 

北京浩瀚深

度信息技术

股份有限公

司 

北京市海淀区西四

环北路 119 号和北

京市海淀区东冉北

街 9 号 1 幢大厦 B

座三层 B3006 号 

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北

京国瑞数智技术有限

公司 

（二）本次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北京国瑞数智技术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1 日 

注册资本 3616.413042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 苏长君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31 号 6 层 607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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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 北京国瑞数智技术有限公司 

股权结构 

1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认缴出资额 1,265.744565（万元），持

股比例 35.0000%； 

2 宁波汇安共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认缴出资额 917.528804

（万元），持股比例 25.3712%； 

3 北京地利人和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认缴出资额 441.000000（万元），

持股比例 12.1944%； 

4 北京地灵人杰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认缴出资额 441.000000（万元），

持股比例 12.1944%； 

5 北京地纬天经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认缴出资额 336.391597（万元），

持股比例 9.3018%； 

6 北京地利天时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认缴出资额 140.000000（万元），

持股比例 3.8712%； 

7 苏长君，认缴出资额 74.748076（万元），持股比例 2.0670%。 

公司通过直接持股北京国瑞数智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瑞数智）35%股权，

并通过不可撤销、排他及唯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控制和行使苏长君、北京地利人

和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地灵人杰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地

纬天经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以及北京地利天时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分别直接持有国瑞数智 2.0670%、12.1944%、12.1944%、9.3018%以及 3.8712%的

股权(合计 39.6288%股权)对应的表决权，表决权委托有效期自 2024 年 8 月至 2029

年 6 月。 

经营范围 

技术开发；技术咨询；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；零售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

通讯设备、电子产品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

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注：公司拟以对国瑞数智借款形式支付相关募集资金，借款利率参照届时银行同期贷款

利率调整确定，其他少数股东未同比例提供借款。相关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国瑞数智开立的募

集专用账户中，届时公司将与国瑞数智、募集专用账户开户银行以及保荐机构签订《募集资

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。 

四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与竞争环境，基于行业特点、公司现有人才队

伍特点、现有技术及人才等方面的优势，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，公司

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，能够更好满足募投项目开展需要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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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，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，不会对

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，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。符合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

号—规范运作》和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

监管要求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，不存

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相关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

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》，

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，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六、专项意见说明 

监事会认为，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事项，符合公司的

实际情况及经营管理需要，有利于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效率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

资金用途的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上述事项的内容和审

议均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程序合法有效。因此，监事会同意上述事项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本次所增加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国瑞数智，公司

目前持有该公司 35%股权，并依据 2024 年 8 月签署的《关于北京国瑞数智技术

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》而额外控制苏长君、北京地利人和咨询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、北京地灵人杰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地纬天经咨询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以及北京地利天时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股东 39.6288%的表

决权，公司目前合计控制国瑞数智 74.6288%的表决权，并占有 5 个董事会席位

中的 3 个，国瑞数智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建设时间为 2023

年 8 月至 2026 年 8 月，而《关于北京国瑞数智技术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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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委托时间为 2024 年 8 月至 2029 年 6 月，在整个募投项目建设期间，国瑞数智

都将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并且相关募集资金将按照规定进行存放及使用。但若

在该项目建设期间，公司丧失对国瑞数智的控制权，从而无法主导该项目的建设

实施，则有可能对该项目的建设造成一定不利影响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

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已经过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，履行了必要的审

批程序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能够更好满足募投项目开展需要，提高募集资

金使用效率，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，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，不会对募投项

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和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

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。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

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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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谢正阳  谢栋斌 

 

 

 

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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